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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7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 
 

一、 時間：97 年 11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10 
二、 地點：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林靜明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計網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新版首頁上線事宜，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新版首頁係依循行政院研討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開發，程式由

計網中心自行撰寫。內容陳列方式參考清華大學、東吳大學、台南大

學之處理方式。測試網址為 http://140.126.22.163/dbman/nhcue/，限校

內瀏覽。 

二、 網頁新增「分眾瀏覽功能」，依照使用者身份提供適當資訊。相關網頁

鏈結請各處室檢視是否正確。 

三、 首頁公告訊息改為「分類瀏覽」。為使公告分類更為合理、易讀，請各

單位發布訊息時，慎選公告分類。有關本校「首頁訊息發布」說帖如

附件一(p.4)。 

四、 有關「快速連結」與「矚目網站」之鏈結發布權，擬請秘書室審核。 

擬辦：本案如獲共識，將進行首頁更換作業。 
決議： 

一、 新版首頁請業務單位修改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二、 下次會議討論呈現方式：將畫面放大，以使用者身分分別進入討論，

並請提供他校網頁差異情形作為參考。 
三、 「快速連結」及「矚目網站」的發布權依點選率高低決定。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力資源教育處 
案由：本校推廣教育收支處理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為鼓勵本校教師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擬修訂本校「推廣教育收支處理

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p.5)、修正後條文詳附件三(p.10)。 
二、 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班別不同分別訂定主持人、開班單位及人資處等各單位之分工方

式。 

http://140.126.22.163/dbman/nh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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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得編列計畫主持費(計畫總收入達 10 萬元以上

者)、業 務費及設備費。 
(三) 增訂非學分班結餘款分配原則。 

決議： 
一、 本要點第五條「除講座、座談及服務性研習營隊簽核辦理外，其餘班

別開班計畫應送人力資源教育處…。」文字修正為「除講座、座談及

服務性研習營隊以簽核方式辦理外，其餘班別應擬定開班計畫應送人

力資源教育處…。」 
二、 第六條開設推廣班部分請副校長召集相關人員討論規劃。 
三、 其餘內容請業務單位作文字修正。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擬「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職員工文康休閒旅遊活動實施要點(草案)」乙

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校 97 年 1 月 14 日 96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決議略以「員

工旅遊可考慮...由單位自行辦理...」，並經本校 97 年 3 月 10 日 96 學年

度第 9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討論決議「先詢問各單位文康休閒旅遊活動

合辦或個別舉辦的意願...」。 
二、 本室已於 97 年 4 月 22 日發函於各單位調查自行舉辦意願完畢，計 22

個單位贊成自行辦理，6 個單位反對。 
三、 為倡導本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促進身心健康，增加團隊和諧氣

氛，故研擬本要點，檢附：「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職員工文康休閒旅遊

活動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四(p.12)，「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職員工文康

休閒旅遊活動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五(p.1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職員

工文康休閒旅遊活動補助清冊」如附件六(p.15)。 
決議： 

一、 本要點第四條辦理時間給予彈性規範，除了假日時間辦理，在不影響

教學及公務之正常運作，並徵得主管同意下，得以公假辦理，最多核

予公假 1 天。 
二、 第五條補助方式依參加人數補助費用。 
三、 第六條經費來源依草案所擬辦理，編制外人員文康活動亦予補助。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請規劃本校負責學生「英檢通過情形」有關事宜的單一負責窗口，以簡

化作業程序，並減少系所端及學生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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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目前本校執行與學生英檢情形相關的單位及業務可分為： 
（一） 教與學中心學生學習組： 

1、 法令：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參與校外外語能力檢定考試補助要

點。 

2、 業務：(1)受理通過英檢學生報名費的補助。(2)規劃提升全校性

學生外語能力之作法。(3)配合秘書室填報國際化調查表中學生

通過英檢情形進行調查。 

（二） 教務處課務組： 

1. 法令：(1)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停修課程辦法。(2) 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學生修讀輔系辦法。 

2. 業務：(1)修習英文進階課程的學生於通過校外英檢考試後，得於學

期中申請停修英文進階課程。(2)學生申請英文輔系，依英教系的規

定需要求學生提出通過校外英檢的證明文件(3)配合學生未通過本

校英文畢業門檻的情形開設英文進階課程。 

（三） 教務處註冊組： 

1. 法令：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提升學生外語能力實施辦法。 

2. 業務：審核學生是否通過英文畢業門檻。 

（四） 秘書室：配合教育部每學期國際化的調查表，調查學生通過英檢的

情形。 

（五） 人資處：開設英檢訓練班。 

二、 因各業務單位基於業務需求，會在不同時間點重複向系所及學生進行

英檢調查，造成系所承辦人員業務上的困擾，且顯示本校行政單位橫

向溝通管道不佳。據聞學生中有很多人以為，通過英檢的情形如要向

其中一個行政單位提出，其它相關單位有關業務即會被會知。 
三、 目前教務處二組間受理與英檢相關的申請作業，已建立互相會知的作

法了。教與學中心每月受理學生通過英檢報名費的補助案核定後，會

將資料移送教務處註冊組註記通過英檢畢業門檻。另秘晝室填寫國際

化調查表中學生通過英檢的情形，將由教與學中心負責提供。 
擬辦：建議由「教與學中心」或「教務處」成立單一窗口，負責向系所及學生取

得英檢通過情形，並能建置平台登錄學生英檢情形，其它單位需要資料時，

得由該平台取得數據，以做好本校公共資訊的知識管理。 

決議： 

一、 英檢調查單一窗口由相關業務單位協商成立。 
二、 請計中協助英檢登錄平台建置。 
三、 英檢情形得由教與學中心負責調查彙整，畢業資格驗證部分則由教務

處辦理。 
四、 建議於大一新生入學資料表中增設英檢能力欄位供新生填寫。 

http://tlc.web.nhcue.edu.tw/ezcatfiles/1014/img/img/120/080519-07.doc
http://tlc.web.nhcue.edu.tw/ezcatfiles/1014/img/img/120/080519-07.doc
http://tlc.web.nhcue.edu.tw/ezcatfiles/1014/img/img/120/080519-07.doc
http://tlc.web.nhcue.edu.tw/ezcatfiles/1014/img/img/120/080519-06.pdf
http://tlc.web.nhcue.edu.tw/ezcatfiles/1014/img/img/120/080519-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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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明年 6 月畢業生是本校實施英檢畢業門檻的第一屆學生，請教務處務

必提醒大四學生注意是否符合要求。 
六、 未達到英檢標準的學生修進階英文課程的情形，請在下次教學主管會

議報告。 
 

 

臨時報告 報告單位：教與學中心 
一、 98 年卓越計畫即將開始申請，建議在擬定計畫前先開會討論，期以整

合型計畫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校長裁示 

學生事務及學習將是未來教學卓越計畫與高教評鑑的重點，關於各系修課

的先修與擋修規定情形請教務處調查了解。 


